
公告 2021年4月21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

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上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33号
联系人：郑楠 电话：0571-85314759 传真：0571-8531308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吴斐园 电话：0571-85775675 传真：0571-85774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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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控股有
限公司

杭州越峰房产开
发有限公司

温州煌巍对外贸
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裕隆鞋业
有限公司

温州文化用品市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乐清市博润电器
有限公司

浙江银星经贸有
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才华
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一针服饰有
限公司

日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温州中硅科技有
限公司

温州瑞搏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温州浙钢经贸有
限公司

201125

201140

201140

201182

201183

2011100

201105

201181

2011101

2011102

201179

127310-2008-001

33401010041952

XC628743123320120043

XC628743123320120036

XC628743123320120013

XC628743123320120044

XC628743123020120221

XC628743123020120351

XC628743123020120307

XC628743123020120355

XC628743123320120391

XC628743123320120392

xc62756411300576

xc62756411300622

201301616

62878412332011000301

62878412332011000344

62878412332011000266

62878492302011000267

62878492302011000333

62878492302011000334

62878492302011000337

62878492302011000349

62878492302011000338

62878492302011000257

龙卡商务卡合作协议

XC62878492300581

XC62878415300567

XC62878415300566

XC628701123020110028

XC62870192302011518

XC62870192302011541

XC628779153000531

XC628779153000530

62353512232011807016

XT62353569087712072

XT62353515387712115

XT62353569087712117

62873592302011139

62873592308011152

62873592302011158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12,227,689.89

326.85

10,651,000.00

2,086,011.90

1,018,865.25

586,174.77

1,242,000.00

473,765.00

333,991.65

329,554.76

949,402.60

31,940,926.09

12,692,793.34

15,688,000.00

3,012,904.00

9,443,691.90

6,063,163.96

9,989,720.13

8,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

9,873,266.48

10,000,000.00

12,399,177.25

9,060,000.00

337,014.67

0.00

4,300,000.00

13,984,869.58

18,670,813.78

9,922,004.74

7,141,674.01

5,191,986.76

17,962,162.80

0.00

13,475,250.00

335,374.99

4,872,565.21

9,698,270.80

10,000,000.00

4,976,549.44

3,271,718.89

0.00

14,938,288.95

14,145,996.90

23,198,323.58

9,951,941.95

10,000,000.00

4,482,821.87

9,858,980.86

4,859,930.56

4,999,976.79

201125

201140、201125

201136、201125

123710-2008-001

XC62874392502010029
5、6287432011003

XC628743925020100295、
XC62874399920120013-
1、6287432011003

XC62874392502010029
5、2010295

XC62874392502010029
5、20121221

xc62756411300576、
xc62756411300577

xc62756411300622、
xc62756411300576

201301616、
xc62756411300576

62878412332009000315、
62878412332009000318、
62878492302011000322、
62878492302010000314、
62878412332011000266

62878492302011000322、
62878492302010000314

62878412332009000315
、
62878412332009000318
、
62878492302011000322
、
62878492302010000314

XC62878415300369、XC62878415300370、
XC62878415300371、XC62878415300372、
XC62878415300566

XC628701999020100024、
XC6287019990201193、XC62870199902011028

XC62870192502011520、
XC628701999020100024
、XC6287019990201193

BXC628779153000531、
BXC628779153000530-1、
ZXC628779153000530-1、
ZXC628779153000530-2

BXC628779153000530、
BXC628779153000530-1、
ZXC628779153000530-1、
ZXC628779153000530-2

62353512232011807016、
6235359992011807017、
6235359992011807018、
6235359992011807019

XT623535925087712002、
XT62353599980711106、
XT62353599980711107

62873592502011097

保证人：杜正良

抵押人：建德市三鑫投资有
限公司；保证人：杜正良

保证人：浙江大周实业有限
公司、杜正良

保证人：浙江越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西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
越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祖标、刘俊

抵押人：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有限
公司；保证人：朱祝红、张芳、王小芬

抵押人：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有
限公司；保证人：平阳县平化化工
有限公司、朱祝红、张芳、王小芬

抵押人：温州文化用品市场
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陈绪
峰、林素珍

抵押人：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
有限公司；保证人：陈文、陈金有

保证人：程天飞、黄奕、胡永光、杭州工控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工控集团有限公司、乐清市阳光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抵押人：胡永光、南玉董、赵晓泉、徐秀洁；
保证人：程天飞、黄奕、胡永光、杭州工控
置业有限公司、上海工控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程天飞、黄奕、胡永
光、杭州工控置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李捷、陈丽丽、薛松
金、黄丽华；保证人：温州华
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正宇
工艺品有限公司、李捷、陈丽
丽、贾恬

保证人：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
正宇工艺品有限公司、李捷、陈丽丽

抵押人：李捷、陈丽丽、薛松
金、黄丽华；保证人：温州华
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正宇
工艺品有限公司、李捷、陈丽
丽

抵押人：李捷、陈丽丽、林聪、陈小文、赵欣、
胡方勤、李景；保证人：浙江银星经贸有限公
司、朱才慧、朱文建、朱永光、吴爱华

保证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歌士乐服装有
限公司、黄志勇、黄志海、汤国生、汤建新

抵押人：朱锦水、林爱玉；保证
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歌士乐
服装有限公司、黄志勇、黄志海

保证人：温州顺尔达管件设
备有限公司、永安旭长实业
有限公司、方晓明、周建敏

保证人：浙江建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永安旭长实业有
限公司、方晓明、周建敏

质押人：温州中硅科技有限
公司；保证人：瑞新集团有限
公司、阮春道、胡福林

抵押人：瑞新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彪、程武红

抵押人：黄建胜

序号 债务人 借款合同号 原币种
贷款余额本金
（原币）单位：元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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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温州高联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

绍兴市东方医疗门诊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顺丰钢结构
有限公司

浙江卖油翁油品
有限公司

浙江游龙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峰商贸
有限公司

温州大洲进出口
有限公司

温州骏伦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62353512332011888120

62353512332011888117

62353512332012888001

62353512332012888025

62353512332012888049

62353592302012888009

62353592302012888017

62353512252012888043

33401010045556

33401010045707

33401010046056

33401010045342

33401010045716

33401010046724

33401010046314

33401010046733

33401010046528

33401010046779

33401010046546

33401010046537

33401010046939

33401010046993

33401010047000

62113512252012888054

62113512252012888051

62113512252012888052

62113512252012888053

62113512252012888044

62113512252012888045

33401010045235

xc6535421532013054

XC697635113（2012）001

XC697635113（2011）049

XC697635122320110003

龙卡商务卡合作协议

XC6976359230（2012）001

XC6976359230（2012）002

XC697635113（2012）018

XC697635113（2012）019

B123210-2012-233

123220-2011-001

B123210-2012-474

123210-2012-528

9230-2012-624

9230-2012-622

9230-2012-637

9230-2012-633

XC628779153000259-1

33401010038635

33401010039894

XC628779153000336

62877992302011204

CKSP6287101230120081

MYRZ6287102011003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0.00

0.00

0.00

7,700,000.00

1,295,441.42

4,315,260.81

8,106,598.23

10,013,564.07

2,526,141.94

1,810,075.65

2,419,200.00

661,863.38

2,173,222.46

663,067.54

665,594.20

665,722.81

745,920.00

1,192,961.55

593,666.32

334,899.90

530,918.51

982,673.13

1,774,842.88

967,680.00

1,744,000.00

967,680.00

502,920.00

498,000.00

259,000.00

1,047,335.47

14,126,721.05

3,560,000.00

9,998,924.76

6,000,000.00

180,200.00

4,916,672.69

5,000,000.00

7,247,753.14

2,400,000.00

680,000.00

0.00

100,000,000.00

2,346,768.27

4,520,243.54

6,453,544.00

2,268,172.24

4,339,452.00

4,917,141.25

1,562,859.23

1,286,764.74

5,000,000.00

4,209,049.84

3,714,051.51

6,697,245.82

62113592502011888103
、6235359992010888082

62113592502011888103
、
XT62353599988812005
-1、
XT62353599988810081
、6235359992010888082

62113592502011888103、
XT62353599988810081、6235359992010888082

65354292502013093、6535429992013094

XC697635113（2012）001、
XC697635122320110003

XC697635113（2011）049、
XC697635122320110003

XC697635122320110003

XC697635122320110003

XC6976359230（2011）020、
XC697635113（2012）005

XC697635113（2012）018、
XC697635113（2012）005

B123210-2012-474、
9230-2011-049

B123210-2012-474

B123210-2012-474、123210-2012-528

B123210-2012-474、9230-2012-624

B123210-2012-474、9230-2012-622

B123210-2012-474、9230-2012-637

B123210-2012-474、9230-2012-633

62877992301000142、
62877992301000142、
Z62877992301000142-
1

628710999011055、6287109990120061、
6287109990120062、6287109990120060、
6287109990120059、628710999011053

62871099910425、62871099911597、
62871099911595、62871099911707、
62871099911596、62871099911598、
62871099911599

抵押人：温州高联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保证人：项有飞

抵押人：温州高联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保证人：温州市放
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温
州佳实达发展有限公司、项
有飞

抵押人：温州高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保
证人：温州佳实达发展有限公司、项有飞

抵押人：绍兴澄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人：马刚、方放

抵押人：浙江顺丰钢结构有限
公司；保证人：胡北京、叶华

保证人：松阳县玉新峰竹制
品厂、胡北京、叶华

保证人：胡北京、叶华

保证人：胡北京、叶华

保证人：浙江怡木家用饰品有限公
司、林在芸、尹建浩、卢懿兰、叶丽萍

抵押人：浙江卖油翁油品有限公司；保
证人：林在芸、尹建浩、卢懿兰、叶丽萍

质押人：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保证人：单喜春、蔡文月

质押人：浙江游龙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保证人：金厦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单喜春、蔡文
月

保证人：温州巨集贸易有限
公司、程荣达、陈锋

保证人：东莞市力豪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温州翔裕五
金化工有限公司、温州市三瑚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黄
时力、黄时月、谢胜丹、王泽武、王健、黄坚豪、陈稷凯

保证人：温州市神将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致富皮业有限公司、任丽兰、郑
海丽、王伯霖、戴显芬、周立康、叶爱
霜、郑清海、白红妹、余汉昆

序号 债务人 借款合同号 原币种
贷款余额本金
（原币）单位：元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
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
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4月21日

主债务人名称

金华冠华水晶有限公司

浦江乐门阀业有限公司

兰溪笑蕾制鞋有限公司

浙江欣翔服饰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6,930,436.00

20,000,000.00

6,873,875.36

15,699,735.51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牧童集团有限公司、张序虎、陈洪莲、张甜甜保证；张序虎名下位于浦江县中山路、文溪二路叉口的沿街商住用地，面
积为895.42㎡，为全部债权提供担保。

乐门集团有限公司、何星灯、贾鱼花、浦江县白马锁业有限公司、张永清保证；湖北乐门水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丹赵路
以南191号的住宅，面积为6429.91㎡，最高抵押金额757万元。

周明霞、张必敬、兰溪市智多星皮具有限公司、浙江今日包装有限公司、陈德胜、施青香保证。

余建、徐美琴、浙江万羽针织有限公司、骆兴豪、蒋巧芳保证。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公借贷字第ZH1500000183279号

（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93号、（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99号、
（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00号、（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31号

（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30号、
（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33号

53012018280507、53012018280674

抵押担保合同号

公担保字第99072015B76100号、个担保字第99072015B76101号、
个担保字第99072013Y76029号、个担保字第99072015B76121号

（33819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32号、（33819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33号、
（338191）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34号、（338191）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20号

（338191）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31号、（338191）浙商银高保
字（2014）第00032号、（338191）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01号

ZB5301201800000164、ZB5301201800000165、ZB5301201700000142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市东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西省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市东海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表所列案件对应的权利依法转让给江西省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故温州市东海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西省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案件被申请人。

温州市东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江西省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案件被申请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江西省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下表所列案件对应
还款义务及承担有关的担保责任。同时，双方将本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双方的全体债权人，兹请各方知悉。

特此公告。
联系人：13878296625

信息截止日：2020年9月30日

标的权利信息详情参照上述法院裁判文书，债权本金以及利息金额以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温州市东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金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序号

1

案号

（2019）浙0303民初1307号

被申请人

温州市龙湾钢管厂、董速、董迅、董士甫、董汉策

说 明

截至2020年9月30日，合计本息2915655.15元。


